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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烈反對港台約章擬稿　　譴責政府調查歪曲民意
「撐港台運動」(「運動」) 發表聲明，強烈反對港府草擬的《香港電台約章》擬稿剝奪公共廣播機構監察政府的基本功能，以及強烈譴責政府藉帶有嚴重引導性的問卷調查，蓄意歪曲民意，愚弄市民，剝奪香港實現獨立公共廣播的機會。

【負責「公共廣播」的港台　竟然不具監察政府的功能】
「運動」強烈譴責政府拒絕在約章中確認「監察政府」作為港台未來的其中一個公共目標。監察政府是所有公共廣播機構的基本使命，亦是傳媒作為「第四權力」的天職，政府拒絕加入這項傳媒基本使命，表明政府無意給香港電台承擔真正的公共廣播的職責，是為日後收窄港台的節目空間、打壓「不聽話」的員工鋪路。香港內外打擊香港電台的勢力，一直有歪理指香港電台作為政府部門，由政府撥款資助，不能批評政府；政府在這種歪理面前，拒絕在約章中明確列明香港電台未來的公共目標中包括「監察政府」，明顯地是為了讓這些勢力不斷妄顧共廣播機構的基本使命，纏擾和打壓香港電台。

「運動」指責政府拒絕在約章中確認港台監察政府的傳媒基本使命，是為日後收窄港台的節目和言論空間鋪路，香港社會的言論自由空間亦會因約章而收窄和倒退。
【權力和地位遠超一般的顧問委員會】
政府維持港台須設立顧問委員會的建議，成員全數由行政長官委任，完全沒有選舉，員工代表也給摒諸門外，全然是讓政府可以包辦話事。
約章要求廣播處長應「重視和考慮」顧問委員會的意見，如不採納，須要向委員會匯報和解釋原因，權力和地位遠超一般顧問委員會，簡直是行政機關駕馭和箝制公共廣播機構的「太上皇」。

「撐港台運動」一直反對設立顧問委員會，認為政府可以透過委員會干預港台的編輯自主和機構運作，使港台「喉舌化」。
關於顧問委員會，政府並無接納任何保障港台的建議，連甚為溫和的也未見接納，諸如委員會有責尊重港台編輯自主，委員要認同公共廣播的理念，成員由傳媒團體及民間團體推薦，會議公開等建議，都沒有納入在約章中，可見顧問委員會的設立，只是為了操控和干預港台。

「運動」認為，政府強行設立儼如太上皇的顧問委員會，將會嚴重損害港台的機構和編輯自主，加上政府任命台長等人事權和官僚規則制度，日後港台員工將受多重束縛，又或將要為鏗鏘之作付出代價，恐怕會助長自我審查，令節目平庸化，令針砭時弊、制衡權勢的能力大減，令香港電台不再鏗鏘。

【綑綁式問題歪曲民意　引導性答案排除港台獨立】
「運動」又指責港府歪曲民意，在多數民意要求港台脫離政府進行獨立公共廣播的情況下，透過帶有強烈引導性問題的所謂「民意調查」，歪曲民意，得出相反的結論，硬說市民要港台保留政府部門的身分。
政府在諮詢報告中首次披露有關的問卷調查，公眾終於可以知悉政府如何玩弄民意。
意見調查當中一條關鍵的問題是：「你同唔同意香港電台繼續以政府部門身分，提供公共廣播服務呢？」問題將讓港台繼續提供公共廣播服務的選擇，與港台維持政府部門的選擇，綑綁在一起，答卷者根本沒有機會分開選擇。公眾要讓港台繼續提供公共廣播服務，結果就要接受政府「搭骨頭」，被屈成支持香港電台保留政府部門身分。
香港多項獨立而專業的民意調查均顯示，多數民意要求港台脫離政府進行獨立公共廣播，政府的調查結果之所以能得出相反的結論，原因在此。政府在愚人節公佈如此報告及問卷，真令人有「鬼拍後尾枕」之嘆。
【編輯自主條文空泛缺保障】
對於政府已擬備的約章擬稿，政府在諮詢報告中聲稱約章有助保障港台編輯自主，但「編輯自主」的內容完全沒有細節，語義不清，恐怕提供不了任何具體的保障。

「撐港台運動」強調約章只是一紙行政安排，對政府沒有任何法律約束力。政府在立法會上回答何秀蘭議員有關政府違反約章有何補救時，根本無言以對，只能推說政府會遵守約章。只有將約章提升至有法律地位，才能有機會約束當局。
約章對港台編輯自主沒有甚麼保障，對港台和它的節目製作卻定下的很多束縛。例如港台的節目要加強國民身分認同的；電台可以轉播國際傳媒節目，電視轉播則只限於國家傳媒節目。
【節目標準藏殺機　「頭條新聞」命堪虞】
約章為港台定下的節目標準也很混淆，例如以新聞的最高標準製作節目，將會扼殺節目的創作空間，風格和形式難以多元化，深受歡迎的諷刺時弊節目如「頭條新聞」，也會首當其衝，難以存活。

【總結】
「撐港台運動」重申，只有將香港電台脫離政府架構，轉型為獨立的公共廣播機構，並有法定章程的保障下，港台才能真正履行公共廣播的使命。
